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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“双高协同·校（院）企双进”
——“科技专家进企业”产学研对接工作方案》

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、教育局、工信局、科协，省有关高校、科研院

所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政府工作部署，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，建立

“科学家进企业、企业家进高校”双向交流长效机制，省科技厅

会同省教育厅、省工信厅、省科协举办“双高协同·校（院）企

双进”——“科技专家进企业”产学研对接活动，定期组织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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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“双高协同·校（院）企双进”
——“科技专家进企业”产学研对接工作方案

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，倡导科研的产业导向和需求

导向，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，探索建立“科

学家进企业、企业家进高校”双向交流长效机制，常态化举办“双

高协同·校（院）企双进”——“科技专家进企业”产学研对接

活动，组织高校院所科技专家（简称“科技专家”）走进园区和

企业，开展技术咨询、技术诊断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化（简称“四

技”）活动，打通产学研用融合堵点，特制定以下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围绕我省传统产业升级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、未来产业培

育重点方向，深化“双高协同”创新试点，省地联动、部门协同

推动科技专家进园区进企业精准对接，全年度安排 26 场活动，

每个设区市安排 2 场，共组织 1300 余名科技专家走进 500 余家

企业开展“四技”活动，实现设区市、省内本科院校和部省属科

研机构全覆盖。

二、活动筹备

1. 征集产业对接需求。各设区市重点围绕人工智能、生物

医药、集成电路、智能装备、先进材料、电子信息、新能源、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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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航天、现代农业、绿色低碳等领域，提出产业对接需求。（省

科技厅牵头，各设区市科技局负责）

2. 编制活动指南。根据产业对接需求，有计划、分领域安

排活动批次，编制工作方案和活动指南，明确活动目的、活动内

容、组织方式、活动流程等。（省科技厅牵头，各设区市科技局

负责）

3. 推荐科技专家。高校院所依据专业领域、研究方向、科

研成果等，按产业领域推荐院士或国家级领军人才、学科带头人、

中青年科研骨干等科技专家参加活动。（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

省科协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4. 优选参访企业。各设区市结合产业发展需求，提出走访

企业名单和时间安排，重点突出龙头链主企业、科技领军企业、

上市公司、独角兽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以及 OPC

社区、青年社区、标杆孵化器等，省科技厅统筹做出安排。（省

科技厅牵头，各设区市科技局负责）

三、活动组织

1. 活动场次安排

除 1 月份、2 月份外，常态化每月举办 2-3 场，全年度共 26

场活动，设区市各安排 2 场。每场活动时间 2 天，组织 50 名科

技专家分 2 个组赴企业参访对接。

2. 开展企业参访

科技专家走进企业，通过“看”“议”“研”，开展“四技”



— 5 —

服务。

一是实地调研。主要了解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业态发展，听

取企业技术痛点堵点和产业创新需求。

二是座谈交流。每场活动安排一次集中座谈，大家谈心得体

会，研产业发展，商合作事宜。

三是研判对接。针对企业提出的技术问题进行梳理，由地方

科技部门联系专家“一对一”对接，重点问题报送省科技厅协调

推进。

3. 推动合作落地

地方科技部门牵头指导和推动联合攻关、平台共建、人才培

养、成果转化。省科技厅会同省教育厅、省工信厅、省科协定期

汇总研究，协调解决重点问题，凝练典型案例，加强宣传报道，

营造良好环境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1. 加强组织协同。省科技厅会同省教育厅、省工信厅、省

科协，加强工作计划和统筹，积极发挥行业协会、省实验室联盟、

省技术转移联盟等作用，与“双高协同”、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、

“走进大院大所大学大实验室”活动、“科技副总”选派等工作

有机衔接，切实提升产学研活动实效。

2. 加强平台赋能。“江苏数字科技”平台开设“双高协同·校

（院）企双进”——“科技专家进企业”产学研对接专窗，推动

产学研信息共享与精准对接，以平台运行服务支撑活动常态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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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效化开展。

3. 加强政策激励。活动中坚持高质量导向，力戒形式主义，

有关达成的合作项目优先列入省产学研合作项目。


